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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乡县财政局

2023 年预算公开有关事项说明

一、“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23 年 “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为 425 万元，比上年

减少 4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用 40 万元，比上年增加 40 万元；

公务接待费 47 万元，比上年减少 1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 338 万元,比上年减少 43 万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113 万元，比上年减少 9 万元；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 225 万元，比上年减少 34 万元。

增减原因为：一是安排出国费用40万元，今年全县“实

行更加积极主动的‘走出去’战略”，走出国门抢订单、拓

市场；二是严格按照“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今年压

减了公务接待和车辆购置及运维费支出。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截止2022年末，平乡县政府性债务限额为315704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4180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73900万元。

截止2022年末，平乡县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289733 万

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15933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173800

万元。

2022年，政府债券发行额为 124800万元，其中一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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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发行额为15500万元（含再融资1100万元），专项债券发

行额为109300万元（含再融资16000万元）。

2022年，政府一般债务还本1100万元。

三、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说明

1、返还性收入

返还性收入共计 5460 万元。其中：增值税、消费税税

收返还收入 788 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906 万元；成品

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616 万元；其他税收返还收

入 3150 万元。

2、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共计 126737 万元。其中：体

制补助收入 550 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38786 万元；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8546 万元；结算补助收

入 536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5943 万元；固定

数额补助收入 5987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680 万元；

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6169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7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收入 871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926

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20 万元；文化

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95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6999 万元；卫生健

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565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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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1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 14336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323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7 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4 万元，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123 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共计 3944 万元。其

中：卫生健康 57 万元；节能环保 2181 万元；农林水 1705

万元；金融 1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共计 490 万元。其

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1 万

元；其他 486 万元。

4、转移支付资金用途

转移支付资金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按照转移支付资金性质，统筹

用于全县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保障工资正常发放、机

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民生项目等；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按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5、我县的各乡、镇、办事处统一按部门进行管理，不

存在对下转移支付情况。

四、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据统计，2023 年我县政府采购预算为 9231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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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类 5739 万元，工程类 826 万元，服务类 2666 万元。

政府采购预算一经批复，各单位严格按照批准的政府采

购预算办理政府采购执行计划。年度内因工作原因，需调整

政府采购预算的，按有关规定及程序办理。

五、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结合实际，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出台了《中共平乡县委

平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平发〔2019〕7 号) ,明确了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

目标和具体方向。

按照建立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工作布署，先后

出台了《关于完善 2019 年预算项目绩效目标指标的通知》

（平财预〔2019〕1 号）、《平乡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推进工作方案》（平财绩〔2019〕1 号）、《平乡县财政局

关于做好部门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平财预〔2019〕

13 号）、《平乡县预算部门事前绩效评估办法（试行）》（平

财预〔2019〕17 号）、《平乡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部

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平财预〔2019〕18 号）、《平

乡县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设立规范》（平财预〔2019〕24 号）、

《平乡县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办法》（平财预〔2019〕25

号）、《平乡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平财绩〔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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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平乡县中期绩效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平财绩〔2019〕

3 号、《平乡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平财绩〔2019〕4

号、《平乡县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平财绩

[2020]1 号）、《平乡县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平

财绩[2020]2 号）等一系列制度和工作布置性文件。

为了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平乡县

部门预算绩效监控运行办法》（平财预[2019]25 号），印发

《平乡县关于开展集中监控和中期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

（平财绩[2020]4 号），明确监控流程和责任分工，依托河

北省预算管理一体化信息平台，对预算部门的所有项目开展

绩效运行监控，占县级预算项目总数的 100%；开展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监控的部门数量为 63 个，占县级预算部门总数的

100%。对所有预算部门全面开展中期绩效评估工作，重点监

控其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预算资金执行情况。依据预算部门

上报绩效自评报告，从中抽查部分重点项目，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其开展重点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在平乡县政府信息平台

进行了公开。

2023年，我们将积极落实省市关于绩效预算管理改革要

求，重点在绩效预算编制、执行、评价、应用及基础工作有

所突破。主要工作安排如下：

一是提升基层财务人员业务素质。积极组织预算部门开

展业务培训和规范性文件的实施，加强部门对绩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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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认知，努力提升基层财务人员业务素质，进而提高预

算绩效目标、指标填报的规范性，达到可审核、可公开的效

果。

二是进一步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将预算绩效管理考评加

入到日常工作中，形成常规化管理。加强预算单位项目自评

工作，提高报告质量。认真分析研究评价结果所反映的问题，

努力查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制定改进和提高

工作的措施。加大绩效办对预算单位的绩效评价工作指导、

监督和检查的力度。同时，加大重点评价工作力度。选出一

些重点项目，借鉴省市工作经验，聘请有权威的第三方对项

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确保项目资金的合理运用。

三是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建立绩效评价结果

的反馈与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不断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

反馈和运用机制，将绩效结果向社会逐步公布，进一步增强

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

的重要依据，将一些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项目视情况予以调

整，对执行不力的单位的预算进行相应削减，切实发挥绩效

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解释说明。

我县对乡级财政管理体制实行统收统支预算管理，视同

县级预算单位，乡级不单独设立金库。乡镇收入全部上缴县

金库，乡镇所有支出均由县财政预算安排。


